
按分配㊠目分 94年度預算 按所得對象分 94年度預算

填補虧損 1,995,289 ㆗央政府所得 199,931,476
提存公積 37,525,873 其他政府機關所得 774,649
撥付股（官）息紅利 235,976,315 民股股東所得 35,270,190
撥補各級農、漁會事業費 10,922 各級農漁會所得 10,922
未分配盈餘 1,815,278 留存事業機關 41,336,440

合　　　　計 277,323,677 合　　　　計 277,323,677

㈨㈩㆕年度盈餘分配
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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